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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微利企业扩围新政解读与实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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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2018]77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范围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40号 《关于贯彻落实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范围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



务第一教室

PART  01

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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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将小型微利企业的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

50万元提高至100万元，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100万元（含100万元）的小型微

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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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型微利企业的定义

 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并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

（1）工业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100人，资

产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

（2）其他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80人，资产

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

与小微企业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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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判断

1.非限制和禁止

2.按行业分工业企业/其他企业

3.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

4.从业人数不超过100人/80人

5.资产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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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数

包括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人数和企业接受的劳务派遣用工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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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的计算:

按企业全年的季度平均值确定。

季度平均值＝（季初值＋季末值）÷2

全年季度平均值＝全年各季度平均值之和÷4

年度中间开业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以其实际经营期作为一个纳税年度确定上述相

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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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法 第二十八条

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九十二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所称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

限制和禁止行业，并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

(一)工业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100人，资产总

额不超过3000万元;

(二)其他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80人，资产总

额不超过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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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法  第三十六条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

大影响的，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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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40号

前款所述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是指

符合《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

或者财税〔2018〕77号文件规定条件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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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时间线

2010.1.1-2011.12.31   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万减半征税

2012.1.1-2013.12.31   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6万减半征税

2014.1.1-2014.12.31   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万减半征税

2015.1.1-2015.9.30    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20万减半征税

2015.10.1-2016.12.31  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减半征税

2017.1.1-2017.12.31   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50万减半征税

2018.1.1-2020.12.31   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减半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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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优惠政策

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简称“减半征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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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享受几个关注点

1.采取查账征收方式还是核定征收方式均可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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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税发[2008]30号   《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

（1）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不设置账簿的； 

（2）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设置但未设置账薄的； 

（3）擅自销毁账簿或者拒不提供纳税资料的； 

（4）虽设置账簿，但账目混乱或者成本资料、收入凭证、费用凭证残缺不全，难

以查账的； 

（5）发生纳税义务，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申

报，逾期仍不申报的； 

（6）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 

特殊行业、特殊类型的纳税人和一定规模以上的纳税人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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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核定应税所得率或者核定应纳所得税额。 具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核定其应税所得率： 

（1）能正确核算（查实）收入总额，但不能正确核算（查实）成本费用总额的

（2）能正确核算（查实）成本费用总额，但不能正确核算（查实）收入总额的

（3）通过合理方法，能计算和推定纳税人收入总额或成本费用总额的。 

纳税人不属于以上情形的，核定其应纳所得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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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纳税所得额=应税收入额×应税所得率 

或：

应纳税所得额=成本（费用）支出额/（1-应税所得率）×应税所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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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预缴和年度汇算清缴企业所得税时，通过填写纳税申报表的相关内容，即可享

受减半征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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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统一实行按季度预缴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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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年度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本年度预缴：

查账征收 

1）实际利润额预缴，预缴时本年度累计实际利润额不超过100万元的，可以享受

减半征税政策；

2）按照上一纳税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平均额预缴的，预缴时可以享受减半征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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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征收

1）核定应纳所得税额

根据减半征税政策规定需要调减定额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按照程序调整，依照原办

法征收

2）核定应税所得率

上一纳税年度为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预缴时本年度累计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万元的，可以享受减半征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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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一纳税年度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的企业，本年度预缴：

预计本年度符合条件的，预缴时本年度累计实际利润额或者累计应纳税所得额不超

过100万元的，可以享受减半征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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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本年度第一季度预缴企业所得税时，如未完成上一纳税年度汇算清缴，无法

判断上一纳税年度是否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的，

可暂按企业上一纳税年度第四季度的预缴申报情况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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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年度新成立的企业，本年度预缴

预计本年度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的，预缴时本年度累计实际利润额或者累计应纳

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可以享受减半征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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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企业预缴时享受了减半征税政策，年度汇算清缴时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的，

应当按照规定补缴税款。

按照本公告规定小型微利企业2018年度第一季度预缴时应享受未享受减半征税政

策而多预缴的企业所得税，在以后季度应预缴的企业所得税税款中抵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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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前文废止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有关征管问

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23号)在2017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结束后废止。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通知》（财税

〔2017〕43号）自2018年1月1日起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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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2

实 务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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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表填列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类，2018年版）》适

用于实行查账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居民企业月度、季度预缴申报时填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和年度纳税申报表（B类，2018年

版）》适用于实行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居民企业月度、季度预缴申报和年度汇算

清缴申报时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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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某企业2018.1.1开业

一季度实际利润额为40万元，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政策

享受优惠政策：

一季度应预缴：400000*50%*20%=40000元

其中减免税额：400000*25%-400000*50%*20%=400000*15%=6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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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实际利润额/按照上一纳税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平均额

确定的应纳税所得额
400000

10 税率(25%) 25%

11 应纳所得税额（9×10） 100000

12 减：减免所得税额（填写A201030） 60000

13 减：实际已缴纳所得税额 　

14 减：特定业务预缴（征）所得税额 　

15 本期应补（退）所得税额（11-12-13-14） 40000

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类）（A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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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1030 《减免所得税优惠明细表》填报说明

1.第1行“一、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根据相关税收政策规

定的，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的企业，并符合应纳税所得额、从业人数、资产

总额条件的，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本行填报本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类）》

（A200000）第9行×15%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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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次 项          目 本年累计金额

1 一、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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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2：

某企业2018.1.1开业

能够准确计算收入总额，不能正确核算成本

核定年应税所得率10%

一季度收入总额200万

应纳税所得额：2000000*10%=200000

一季度应预缴：200000*50%*20%=20000元

其中减免税额：200000*25%-200000*50%*20%=200000*15%=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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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应税收入额（1-2-3） 2000000

11 税务机关核定的应税所得率（%） 10%

12 应纳税所得额（第10×11行） 200000

13 税率（25%） 　

14 应纳所得税额（12×13） 50000

15 减：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 30000

16 减：实际已缴纳所得税额 　

17
本期应补（退）所得税额（14-15-16） \ 税务机关核定本期应纳

所得税额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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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2-2：

某企业2018.1.1开业

能够准确计算成本总额，不能正确核算收入

核定年应税所得率10%

一季度成本费用90万

应纳税所得额：900000/(1-10%)*10%=100000

一季度应预缴：100000*50%*20%=10000元

其中减免税额：100000*25%-100000*50%*20%=100000*15%=1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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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成本费用总额 900000

11 税务机关核定的应税所得率（%） 10%

12 应纳税所得额 [第10行÷（1-第11行）×第11行] 100000

13 税率（25%） 　

14 应纳所得税额（12×13） 25000

15 减：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 15000

16 减：实际已缴纳所得税额 　

17 本期应补（退）所得税额（14-15-1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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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表格附报信息：

1.【小型微利企业】勾选“是”

2.【期末从业人数】

本栏次为必报项目。

纳税人填报税款所属期期末从业人员的数量。从业人数是指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

职工人数和企业接受的劳务派遣用工人数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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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表格附报信息：

【所属行业明细代码】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填报纳税人的行业代码。

【资产总额】填报纳税人全年资产总额季度平均数，单位为万元，保留小数点后2位。

年度中间开业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以其实际经营期作为一个纳税年度确定上述相关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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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表格附报信息：

【从业人数】填报纳税人全年平均从业人数，从业人数是指与企业建立劳动关

系的职工人数和企业接受的劳务派遣用工人数之和，计算方法同“资产总额”

口径。

【国家限制或禁止行业】纳税人从事国家限制和禁止行业，选择“是”，其他

选择“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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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意事项

    与金三系统数据口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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